
 

 
 

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第一項)中央

主管機關得於職業災害保險年度應收保

險費百分之二十及歷年經費執行賸餘額

度之範圍內編列經費，辦理下列事項：

一、職業災害預防。二、預防職業病健康

檢查。三、職業傷病通報、職業災害勞工

轉介及個案服務。四、職業災害勞工重

建。五、捐（補）助依第七十條規定成立

之財團法人。六、其他有關職業災害預

防、職業病防治、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與協

助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之相關事項。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六款

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

（構）、委託、委辦或補助其他相關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第三項)第

一項第五款與前項之補助條件、基準、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上開第三項為本辦法訂定

之依據，爰予明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職業災害預防及職

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事項，其內容如

下： 

一、職業災害預防技術之研發及培

訓。 

二、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

建之宣導。 

三、職業傷病之調查及研究。 

四、職業傷病診療之研發及運用。 

五、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輔助設施

之研發及推廣。 

六、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之相關研

究。 

七、其他有關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

害勞工重建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六月底

一、 為擴大結合民間相關團體，投入協

助政府推動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

害勞工重建工作，以達減少職業災

害及深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之目

的，爰第一項定明本辦法之職業災

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

所包括之事項，其中第一款、第二款

前段、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七款前

段，為職災害預防事項，另第二款後

段、第五款、第六款及第七款後段，

為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事項，各款說

明如下： 

(一) 第一款職業災害預防技術之研發及

培訓，包括職業災害預防新興技術

之研發、工作環境改善實務應用之

研究，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員



 

 
 

前，就前項各款公告次年度職業災害

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重點及優先

補助事項。 

之培訓等。 

(二) 第二款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

工重建之宣導，包括為預防職業災

害及為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由

勞工團體、雇主團體與職業災害勞

工團體等所辦理之各項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之

宣導；惟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雇

主負有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

訓練之法定義務，爰本辦法之補助

尚不包含事業單位內部所辦理之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併予敘明。 

(三)第三款職業傷病之調查及研究，包

括新興職業病之預防、職業性流行

病學調查、職業傷病危害調查與評

估等研究。 

(四)第四款職業傷病診療之研發及運

用，包括職業傷病診斷技術之精進

研究、技術指引之開發及應用、職業

病治療技術發展及運用等。 

(五)第五款有關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

輔助設施之研發及推廣，係指協助

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服務過程中

所需硬體設備之研發，包括恢復、維

持或強化職業災害勞工就業能力之

器具、工作環境、設備及機具之改善

等。 

(六)第六款有關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

之相關研究，係指協助職業災害勞

工重返職場過程中，各項服務措施

之精進作為，包括服務流程改善、研

修評估工具、參採各國制度提供政

策規劃建議，及預防職業災害勞工

再次發生職業傷病之相關實證研究

等；除本法第六十五條地方政府應

辦職業災害勞工社會復建或職業重

建服務，及第六十六條認可職能復

健專業機構辦理職能復健等重建事



 

 
 

項。 

(七)第七款其他有關職業災害勞工重建

事項部分，參考鄰近國家日本、韓國

之職業災害勞工重建體系，均包含

設立專門供脊髓損傷或其他特殊職

業災害傷病照護中心，爰包含補助

國內提供因職業災害導致之特殊傷

害類型，如脊髓損傷、燒燙傷等重建

事項；惟考量相關行政成本，允宜與

非營利組織合作，提供非醫療之生

活重建服務，包括職業災害勞工生

活自理相關訓練，進而與社會接軌，

待準備好再行投入勞動力市場。 

二、第二項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六月底前，依年度政策規劃之優先

順序，就第一項公告次年度職業災

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重點及

優先補助事項，以為相關單位提出

申請之參考，俾配合年度政策及整

體社會需要，達成中央主管機關職

災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之年度

目標。 

第三條 申請補助之法人及團體(以下

簡稱受補助單位)，應依下列規定項目

擬定實施計畫，並填具申請書，於每年

八月底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 受補助單位名稱。 

二、 計畫名稱。 

三、 計畫目標及人力需求。 

四、 計畫主持人資歷。 

五、 經費概算表。 

六、 辦理方法。 

七、 辦理期間。 

八、 預期成效。 

九、 符合補助條件之證明文件及資

料。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

件。 

一、第一項定明申請本辦法第二條第一

項各款之受補助單位，應於期限內

提出申請書及實施計畫，並規範計

畫內容應載明事項，以利審查。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之文件及內容資料

欠缺，如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未能

於期限內補正完全者，不予受理。 

三、第三項定明申請本辦法補助案件之

實施計畫年度執行期間。 



 

 
 

前項實施計畫之申請文件、資料

未備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一項實施計畫之年度執行期

間，為次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 

第四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之

受補助單位，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學術機構、團體或從事職業災害

研究之機構或團體。 

二、 計畫主持人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可之大

專校院教授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醫學課程之助理教授以

上之教師三年以上。 

(二)具前目相當等級之專業人員

三年以上，並有主持職業災

害預防技術研發經驗者。 

一、考量辦理職業災害預防技術之研發

及培訓之受補助單位及計畫主持

人，應具該等專業及相關實務經驗，

第一款爰依補助項目性質，規範申

請單位之資格。 

二、參據職業災害預防補助辦法及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規

定，第二款定明計畫主持人之資格

條件： 

(一)第一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關課程教學經驗，且曾任助理教授

以上之教師三年以上。 

(二)第二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當等級之專業人員三年以上，並有

相關研發經驗，其中相當等級之專

業人員，得參據大學研究人員聘任

辦法之相關規定，研究員比照教授，

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理研究員

比照助理教授，予以認定。 

第五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職

業災害預防宣導之受補助單位，應符

合下列條件： 

一、 依法設立之勞工團體、雇主團體

或職業災害勞工團體等相關團

體。 

二、 計畫主持人具從事職業安全衛生

宣導實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者。 

考量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宣導之受補助單

位及計畫主持人，應具該等專業及相關

實務經驗，爰依補助項目性質，規範申請

單位之資格，並參據職業災害預防補助

辦法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等規定，訂定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三

年以上之宣導實務工作經驗等規定。 

第六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職

業災害勞工重建宣導之受補助單位，

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依本法認可之職能復健專業機構

及醫療機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

一、考量辦理職業災害勞工重建宣導之

受補助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具該

等專業及相關實務經驗，第一款爰

依補助項目性質，規範申請單位之

資格。 



 

 
 

練機構，或經依法認可辦理身心

障礙者職業訓練之社會福利機構

及醫療機構。 

二、 計畫主持人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職能復健、職業重建相關教

學經驗三年以上者。 

(二) 從事職能復健、職業重建實

務經驗五年以上者。 

二、參據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辦

法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等規定，第二款定明計畫主持

人之資格條件： 

(一)第一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關領域教學經驗三年以上。 

(二)第二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關領域實務經驗五年以上。 

第七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申請之受補助單位，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 學術機構、團體、教學醫院或從事

職業醫學相關研究之機構或團

體。 

二、 計畫主持人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可之大

專校院教授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醫學課程之助理教授以

上之教師三年以上。 

(二)擔任主治醫師二年以上者。 

(三)碩士以上學位，且從事職業

傷病調查或研究工作三年以

上之醫事人員。 

一、考量辦理職業傷病之調查及研究、

職業傷病診療之研發及運用之受補

助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具該等專

業及相關實務經驗，第一款爰依補

助項目性質，規範申請單位之資格。 

二、參據職業災害預防補助辦法及科技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規

定，第二款定明計畫主持人之資格

條件： 

(一) 第一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關課程教學經驗，且曾任助理教授

以上之教師三年以上。 

(二) 第二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擔任

主治醫師二年以上。 

(三) 第三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碩

士以上學位，且從事相關領域調查

及研究經驗三年以上之醫事人員。 

第八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六

款申請之受補助單位，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 學術機構或從事職業重建服務、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服務之機構。 

二、 計畫主持人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可之大

專校院教授職業重建課程之

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三年以

上。 

(二)具前目相當等級之專業人員

三年以上，並有職業重建或

職業災害勞工重建實務經驗

一、考量辦理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輔

助設施之研發及推廣、職業災害勞

工重返職場之相關研究之受補助單

位及計畫主持人，應具該等專業性

及相關實務經驗，第一款爰依補助

項目性質，規範申請單位之資格。 

二、參據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辦

法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等規定，第二款定明計畫主持

人之資格條件： 

(一)第一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關課程教學經驗，且曾任助理教授

以上之教師三年以上。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N0060075&cur=Ln&kw=%e8%81%b7%e6%a5%ad%e7%81%bd%e5%ae%b3%e5%8b%9e%e5%b7%a5%e8%81%b7%e6%a5%ad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N0060075&cur=Ln&kw=%e8%81%b7%e6%a5%ad%e7%81%bd%e5%ae%b3%e5%8b%9e%e5%b7%a5%e8%81%b7%e6%a5%ad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N0060075&cur=Ln&kw=%e8%81%b7%e6%a5%ad%e7%81%bd%e5%ae%b3%e5%8b%9e%e5%b7%a5%e8%81%b7%e6%a5%ad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N0060075&cur=Ln&kw=%e8%81%b7%e6%a5%ad%e7%81%bd%e5%ae%b3%e5%8b%9e%e5%b7%a5%e8%81%b7%e6%a5%ad


 

 
 

者。 

(三)從事職業重建實務經驗五年

以上，並有職務再設計實務

工作經驗者。 

(二)第二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當等級之專業人員三年以上，並有

相關領域實務經驗，其中相當等級

之專業人員，得參據大學研究人員

聘任辦法之相關規定，研究員比照

教授，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助理研

究員比照助理教授，予以認定。 

(三)第三目定明有關計畫主持人須具相

關領域實務經驗五年以上，並有職

務再設計實務工作經驗。 

第九條 受補助單位提出之申請，每一

計畫主持人，每年以申請一個計畫為

限。 

前項具有延續性之申請案，應於

首年提出總計畫目標、分年工作計畫

目標、各年度執行期間、工作項目及經

費概算，並分年申請。 

一、為求受補助單位及計畫主持人能完

全投入該計畫之執行，爰於第一項

定明每年每一主持人以申請一個計

畫為限。 

二、如為執行具延續性之計畫，應於第

一年提出整體計畫內容，及分年度

預定達成之目標；惟後續年度應視

前年度執行情形，分年進行審查及

補助，爰第二項定明應分年提出申

請。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第三條申請

案件，應進行應備書件及資格之初審。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職業災害預

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補助審查小

組，審查前項初審通過後之案件。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審查結果核

定補助金額，並得分期撥款。 

一、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申請

案件後，應依規定辦理應備書件及

資格初審。 

二、第二項定明就初審後案件，中央主

管機關應組成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

災害勞工重建補助審查小組，審查

申請補助單位所提實施計畫內容。

審查項目、內容、審查小組之組成及

審查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要

點規範之。 

三、第三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審查

小組之審查結果，核定補助金額。 

第十一條 前條實施計畫之審查，應考

量年度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

重建重點事項、經費及實施計畫預期

效益。 

定明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

補助審查小組辦理實施計畫審查時，應

考量年度預算，是否為年度職業災害預

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重點及優先補助

事項及計畫之預期實施效益，俾利達成

年度政策並具實效性。另考量計畫案依



 

 
 

內容及性質不同，補助額度介於萬元至

數百萬元不等，補助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訂定要點規範之。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受補助單

位所提實施計畫成果，辦理期中及期

末審查，並得以書面、會議或實地查核

之方式進行。 

計畫期間未達六個月者，免辦理

期中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第一項審查結

論，核定調整工作項目及經費。 

一、第一項定明實施計畫成果之審查方

式，分別於期中及期末實施審查，並

得以書面、會議或實地查核之方式

進行。 

二、考量計畫期程及程序之經濟性，第

二項定明對於計畫執行期間未達六

個月者，免辦理期中審查。 

三、為確保實施計畫確實執行，爰於第

三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第一項

審查結論，核定調整工作項目及經

費。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

得派員就受補助單位進行實地訪查或

帳目查核；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提供所

需之相關文件及資料，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得於計畫執行期間，

對受補助單位進行實地訪查或查核帳

目，受補助單位有配合提供文件及資料

之義務。 

第十四條 受補助單位於實施計畫完成

後三十日內，或每年十二月五日前，將

實施成果、補助經費運用概況及其他

相關資料送中央主管機關，經審查認

定受補助單位確依實施計畫執行後，

予以核銷，有賸餘款或因故未能執行

之補助經費，應予繳回。 

定明受補助單位於執行計畫完成後三十

日內或每年十二月五日前，應將計畫執

行成果等相關資料送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經認定符合後，予以核銷相關經費，

如有賸餘款應繳回。 

第十五條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補助；已補助

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以書面行政處

分令其限期返還： 

一、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 

二、未確實執行經核定之實施計畫。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四、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按情節輕重，列為五年內不予補

助之對象；涉及刑責者，應移送司法機

關偵辦。 

一、定明受補助單位如有本條第一項所

列之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已

補助者，則令其限期返還。 

二、第二項定明受補助單位如有本條第

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列為五年內不予補助對象

及對應之法律效果。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第四款及第六款事項，得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經核定

補助者，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十日內，彙

整全年度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一、第一項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宣導事項，

辦理本法第六十五條配置專業服務

人員，提供職業災害勞工轉介及個

案服務，辦理第六十七條雇主提供

職業災害勞工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

設施補助，就第六十八條職業災害

勞工進行職能復健期間，發給職能

復健津貼及第六十九條事業單位僱

用職業災害勞工補助等，與職業災

害勞工重返職場相關服務及推動業

務有關事項，含人員進用、補助核發

等，得依本辦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補助。 

二、第二項定明經核定補助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年度終了後，

將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七條 依本法第七十條成立之財團

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以下

簡稱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辦理本法

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

四款及第六款事項，得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補助。 

職災預防及重建中心經核定補助

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前，提報次年度實

施計畫、概算及前一年度業務執行報

告，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一、依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編列經費捐（補）助依第七十

條規定成立之財團法人，辦理本法

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第四款及第六款事項，得依本辦法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二、為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基金預算

編列與補助經費之監督與審核，每

年三月勞工保險監理會審議次年度

業務與預算，及前一年度業務執行

成果之期程，第二項爰定明受補助

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

心，應於每年一月提報次年度實施

計畫、概算及前一年度業務執行報

告。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職災預

防及重建中心或有關團體辦理申請案

之受理、實施計畫之審核或審查、受補

助單位之實地訪查或帳目查核及撥款

等事項。 

本法施行後，因應相關業務將逐年增長，

考量行政機關人力、物力受限情形，與業

務性質涉及不同面向及專業性，為保留

彈性，依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及行政

程序法第十六條規定，定明中央主管機

關得就申請案之受理、實施計畫之審核



 

 
 

或審查、受補助單位之實地訪查或帳目

查核及撥款等事項，得委託財團法人職

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或具職業災害預

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專業能力之有關

團體辦理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定補助事項所需經

費，由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基金預算支

應。 

定明本辦法各項補助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本辦法補助之申請書表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一年五月一日施行。 

配合本法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

定明本辦法施行日期。 

 


